附件1：
关于推报2018年度
《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人选的通知》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团委基层建设部门（学校部）、学联秘书处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学联秘书处：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在当代大学生中树立一批可亲、可敬、可信、可学的榜样，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共青团中央、全国学联将共同组织开展2018年度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推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活动时间
2019年4月至6月
二、活动主题
奔梦路上  自强不息
三、举办机构
主办单位：共青团中央、全国学联
承办单位：中国青年报社、中国高校传媒联盟
协办单位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
官方网站：中青在线
四、奖励设置
1. 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”10名，每人可获得荣誉证书和10000元“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金”；
2. 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1950名，每人可获得荣誉证书和2000元“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金”；
3. 优秀组织奖60个，包括30名个人和30个院校，可获得荣誉证书。
五、报名条件
1.普通高校（含民办、高职）全日制本、专科生和研究生；
2.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学业成绩优良，品行端正，热心公益，乐观向上；
3.在爱国奉献、道德弘扬、科技创新、自主创业、自立自强、志愿公益等方面有突出的事迹或成绩，在当代大学生中能够起到榜样作用；
4.本人事迹在校园媒体或社会媒体上有过相关报道或介绍，取得较大反响；
5.往届“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金”获得者不再参加本次活动。
六、活动安排
本次推报工作构建“全国—省—校”三级体系。各省级团委、高校团委应结合本地区、本校实际，开展省级、校级推报工作。各省级团委推报的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候选人应从各省级“大学生自强之星”中产生；省级“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候选人应从各高校“大学生自强之星”选拔产生，具体安排如下。
（一）校级推荐阶段（即日起至5月16日）
各高校团委负责组织本校推报工作。各高校择优推荐产生省级“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候选人，经公示后报送至省级组委会（具体安排由省级团委进行部署）。
（二）省级推荐阶段（5月17日至5月27日）
各省级团委负责组织开展本省推报工作。各省份通过一定方式和程序推荐产生一批省级 “大学生自强之星”，并按照分配名额（见附件1）择优推荐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候选人和标兵候选人。经公示后，于5月27日前向全国组委会提交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和标兵推荐人选，并将相关材料电子稿发送至组委会邮箱。各省份报送的材料应包括：推荐汇总表（见附件2）和推荐材料。
（三）全国推荐阶段（6月上旬）
全国组委会根据各省推荐结果，组织专家召开评审会，最终确定1950名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获得者，10名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”获得者，并通过活动官网（http://star.xiaomei.cc/）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公布。
（四）颁奖活动（2019年6月中下旬）
活动组委会择期举行全国颁奖活动。
（五）奖金发放（2019年7月1日前）
根据组委会发布的获奖名单，把奖学金发放至获奖者个人账户。
七、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评选好新闻奖
1. 活动时间：2019年4月至6月。
2. 采访对象：本校确认参选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的优秀同学或往年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获选者。
3. 稿件形式：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。
4. 提交形式：好新闻奖参选人员需在采访的本校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稿件刊发，刊发平台可以是校内媒体或社会媒体。
5. 奖励颁发：所有获选作品将择优在中青在线网站署名刊发，同时获奖作者将得到由活动组委会颁发的获奖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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